
	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（房地合一产证）

	担保品概况
	坐落位置
	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39号1层39-4
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39号1层39-14

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39号2层203

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39号3层303

	
	产权证号
	京（2019）海不动产权第0035695、0035567、0035667、0035510号
	权利人
	北京嘉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	
	物业名称
	融通高科大厦
	土地使用权来源或取得方式
	出让

	
	土地用途
	其他商业服务、综合超市
	房屋类型
	其他商业服务、综合超市

	
	宗地（丘）面积（m2）
	156970.64
	建筑面积（m2）
	39-4：617.69

39-14：344.81

203：1608.26

303：1608.26

	
	使用权面积（m2）
	——
	所在层数/总层数
	39-4：1/4（-2）
39-14：1/4（-2）
203：2/4（-2）
303：3/4（-2）

	
	土地使用期限
	——
	竣工年限
	2011

	
	结构
	钢筋混凝土结构
	产证附记
	——

	
	物业管理费
	39-4、39-14：15.5元/平方米·月
203、303：12.5元/平方米·月

	估价
目的
	为办理抵押贷款事宜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

	预估
结果
	总价（人民币千元）
	139530
	合理税费（人民币千元）
	2370

	
	折合（地上）建筑面积平均单价（人民币千元/m2）
	32.821
	预估净值（人民币千元）
	137160

	
	预估时点
	2025年8月4日
	预估价格有效期
	自估价时点6个月

	
	估价机构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

限公司
	估价人员
	冯德智

	
	联系电话
	010-82253558
	审核人员
	郑燚、崔锴


说明：
1.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》为准。

2.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用。提请金融机构注意，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，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，本《评估意见函》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。

3.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，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》，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。

4.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：

根据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京（2019）海不动产权第0035695、0035567、0035667、0035510号]及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》，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。但因本次评估为同一金融机构的续贷房地产评估业务，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。
5.本《抵押物价格预评估单》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，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，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，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（盖章）
2025年8月4日
	授权审批岗复核意见
	（签字）


	分行（业务管理中心）风险管理部主管复核意见（零售或对公授信管理部主管）
	（二级及以上权限的案件需签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

2

